2010湖南卫视稀缺广告资源招标报名须知

一、招标竞购报名

根据《广告法》和国家相关法规允许在电视媒体投放广告并符合湖南卫视相关广告管理规定的企业，均可报名参与招标竞购。

（一）报名须知

1、企业可自主投标或委托广告公司参加投标（即投标单位），投标单位中标后称为中标单位。

2、一家企业只能委托一家广告公司代理投标。

3、广告代理公司需出具的文件：

（1）企业给广告代理公司出具的投标委托书原件；

（2）广告代理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3）广告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参加投标的不是广告代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须出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原件，并加盖公司印章；

（5）代理药品、医疗器械及农药、兽药等特类产品的广告公司，须持有效的广告审查批准文件。
4、企业需出具的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2）投标单位自主投标须出具对投标人的授权委托书，注明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3）投标人需出具身份证复印件。
5、投标单位必须携带广告合同章；
6、投标单位报名时须将信用保证金交湖南卫视（户名：湖南广播电视广告总公司，账号：8316183042810001，开户行：招商银行长沙晓园支行，用途栏中请注明“招标信用保证金”）
7、凡涉及冠名、特殊形式的特殊广告项目，赞助企业或品牌应符合观众的生活习惯，同时也不能影响媒体的形象。凡参与冠名和特殊形式项目招标的投标单位必须通过湖南卫视广告部的审查，在取得投标竞购资格后方可参与投标。
8、投标单位通过全部资格审查后，领取相关材料及入场券。

9、报名时间自2009年11月1日至11月24日。

（二）信用保证金

1、每一企业自主投标的，在报名时须交纳信用保证金50万元。如果企业委托一家广告公司代理投标的，则必须交纳信用保证金100万元，其中企业交纳50万元，广告代理公司交纳50万元。（未经湖南卫视广告部允许，招标单位不允许转卖所中标的）代理两家或以上的广告代理公司，交纳100万元信用保证金。
3、投标单位中标后，报名时交纳的信用保证金自动转为定金。在按照标书规定履行完中标义务后，企业交纳的定金可退还或冲抵中标资源最后一笔广告款。
4、未中标的投标单位（包括其广告代理公司）的信用保证金在招标活动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退还。退还的定金不计利息。

5、在中标合同实际执行过程中，中标单位如弃标，定金不予退还。

二、招标竞购时间

2009年11月26日上午9：00招标大会正式开始。
地点：长沙华天大酒店三楼大宴会厅
注：2009年11月25日下午演练，熟悉招标规则和程序。报名投标的各企业及广告公司均可参加。

特别提示：
请各参加投标企业认真阅读招标规则，以免因理解不透出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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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意向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代理公司名称
	
	法人代表
	

	指定品牌
	

	公司帐号
	

	企业联系人

及电话
	

	拟投标项目
	□ 快乐大本营冠名           □《天天向上》冠名
□《金鹰独播剧场》冠名      □ T段预告版
□《金鹰独播剧场》插播广告套装
□ 晚间730栏目插播广告
□ 晚间830栏目插播广告
□《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插播广告套装

	公司盖章
	


说明：

1、企业自主投标的可不填写代理公司名称一栏。

2、指定品牌一栏必须填写，否则视为无效。

3、公司帐号用于未中标客户退还定金时使用，公司帐号应和支付信用保证金的公司帐号保持一致。

5、报名表回传请与湖南卫视广告业务经理联系或传真至0731-84837020。 

6、保证金收款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广告总公司，账号：83161830428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长沙晓园支行，用途栏中请注明“招标信用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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